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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非有效決議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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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5 見報 

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即俗稱的“小業主大會”）是分層建築物的決議機關，由

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即俗稱的“小業主”）組成，用以討論及決定涉及所有人的利益或

與分層建築物有關的事項。為了使某項決議獲得通過，必需集合一定數目的贊成票，而

有關票數的要求因應所討論的事項而有所不同。不過，小業主大會作出決定的過程中，

有可能出現一些瑕疵而影響到決議的有效性。 

一、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非有效（無效或可撤銷）的決議 

小業主大會作出決定的過程中，有可能出現一些瑕疵而影響到決議的有效性。視乎

瑕疵的嚴重程度，可導致決議無效或可撤銷。 

法律規定屬以下情況的決議無效： 

（一）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旨在保護公共利益的法律規定； 

（二）所涉及的事宜按法律或其性質無須經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作出決議； 

（三）未經所需的票數通過決議； 

（四）在未經召集的所有人大會會議上通過決議； 

（五）罷免在任管理機關前選出新管理機關。 



除了上述情況外，其他違反法律或規章的所有人大會決議均可撤銷，而這些情況屬

於形式上的瑕疵，主要涉及在召集分層建築物所有人的程序或大會運作上出現不當情事

而導致違反法律或規章的規定（例如張貼召集書的期間少於法律規定的連續二十日；又

如在會議開始前辦理出席登記時，無要求出席會議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在出席名單上簽

名）。 

涉及樓宇共同部分的議題，由於其與樓宇的全體所有人息息相關，因此，如全部所

有人出席會議，則在召集上的任何不當情事均獲補正（即在有關會議中所作的決議變為

有效）；如就不屬議程範圍的事項進行議決，本來會導致有關決議可撤銷，但假如全部

所有人都出席了會議且沒有人反對舉行該會議或增加議程，則有關決議亦變為有效。 

二、就非有效決議提出爭辯的正當性 

針對所有人大會的非有效決議，以下人士具正當性提出爭辯： 

（一）任何未就該決議投贊成票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用益權人或預約取得人（即

缺席會議者、在會議上投反對票或投棄權票者）； 

（二）具有個人、直接及正當利益的上款以外的其他權利人； 

（三）管理機關或其成員，只要執行該決議會導致其負上刑事或民事責任； 

（四）檢察院，只要有關決議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旨在保護公共利益的法律

規定。 

然而，對屬召集上的不當情事或一般程序上的不當情事，法律規定只有具投票權的

人方可提出爭辯，具體而言，即限於出席會議但没有投贊成票通過決議的分層建築物所

有人。  

 



三、就非有效決議提出爭辯的期間 

對未執行的非有效決議（無效或可撤銷），可隨時提出爭辯。 

對無需執行或已執行的非有效決議，則視乎決議是屬無效或可撤銷而有不同處理： 

（一）若決議屬可撤銷的，只可自其通過之日起六十日內提出爭辯，否則便失去提

出爭辯的權利； 

（二）若決議屬無效的，按《民法典》的一般規定，可隨時提出爭辯，但如決議的

無效是因在未經召集的所有人大會會議上通過所致，法律特別規定只可自決議通過之日

起兩年內提出爭辯。 

最後，對於因未經適當召集而沒有出席所有人大會會議的分層建築物所有人，或在

決議未經適當公開的情況，上述兩個期間僅自有關所有人知悉決議之日起開始計算，但

即使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在決議通過一年後仍不知悉，有關期間在決議通過一年後亦必須

開始計算（即無論如何，有關期間的起算日是以決議通過一年為限）。 

註： 本文參考了第14/2017號法律《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制度》第34條、第

35條及《民法典》第279條的規定。 

 


